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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对 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

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同

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嘉元”）作为实

施主体，将本项目已购置的铜箔表面处理设备调配至江西嘉元使用。 

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并增加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作为实施主体，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本事

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80 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应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240,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40,0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总额共计人民币 14,835,377.36元

（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25,164,622.64 元。上述募



集资金于 2021年 3 月 1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C10031号）。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由

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二、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及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及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募

集资金累计

投入金额 

项目原预 

计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年产 1.5 万吨高

性能铜箔项目（白

渡） 

46,831.55 46,831.55 46,831.55 37,336.63 
2022 年 12

月 

2 

新型高强极薄锂

电铜箔研发及其

他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 

14,087.43 14,087.43 14,087.43 14,325.53 不适用 

3 

铜箔表面处理系

统及相关信息化

和智能化系统升

级改造项目 

19,441.94 19,441.94 19,441.94 8,527.44 2023 年 4月 

4 
嘉元科技（深圳）

科技产业创新中
15,664.65 15,664.65 14,754.94 14,756.96 2021 年 8月 



心项目 

5 补充流动资金 27,974.43 27,974.43 26,490.89 26,727.77 不适用 

合计 124,000.00  124,000.00  121,606.75  101,674.33  /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28）。 

三、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该项目主要在公司现有生产及配套设施基础上实施，属于技术改造项目，旨

在改进生产工艺和提升运营管理效率，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故该项目不做经济

效益测算。 

公司根据目前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

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 

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

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 

2023年 4 月 2024年 6月 

公司实施本募投项目，旨在改进公司产品表面性能处理工艺和提升管理运营

效率，一方面，对公司相对陈旧的表面处理系统进行改造，满足当前客户对产品

表面形态的多元化要求，同时实施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以

DCS集散控制系统对公司相对分散的产线和车间进行统一的质量控制，进一步保

证公司产品质量和提升合格率，以仓储智能化及其他技术改造项目提升存货在各

生产环节调度和仓储管理效率，加强公司能耗控制和提升产线运行效率，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 

目前，公司正在大力推进雁洋总部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公司后期将根据各生

产基地实际情况，建设和完善各生产基地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工作。鉴于公司

部分生产基地仍处于建设阶段，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预计时间进行延



期有利于项目的实施。 

（二）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目前该募投项目购置了一批铜箔表面处理设备，因铜箔表面处理设备可用于

甚低轮廓铜箔（VLP 铜箔）、极低轮廓铜箔（HVLP 铜箔）等高性能铜箔的生产，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除了可生产锂电铜箔外，还规划生产为满足高密互

连多层 HDI 电路板和 5G 高频高速电路板用高端电解铜箔，具体包括反转型铜箔

（RTF）、甚低轮廓铜箔（VLP）、极低轮廓铜箔（HVLP）等产品。因此，公司计

划将本项目已购置的铜箔表面处理设备调配至江西嘉元使用。 

经过综合分析和审慎评估，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募

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预计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6 月，并增加江西嘉元作为该项目的实施

主体。 

四、重新论证募投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相关规定：“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

计划金额 50%，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进行论证，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

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必要性分析 

(1)满足高端铜箔生产要求，提升生产线产值 

电解铜箔是覆铜板（CCL）及印制电路板（PCB）、锂离子电池制造的重要材

料。在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中，电解铜箔被称为电子产品信号与电力传输、

沟通的“神经网络”。随着现代电子工业的高速发展，数字、高频电路正向高速、

低耗、小体积、高抗干扰性方向发展，促使电解铜箔也朝高密度、低轮廓、超轻

薄化、高抗拉强度、高延伸率等方向发展。 

项目的实施将满足公司对高性能铜箔的生产及新产品研发需求，有利于提高

公司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水平，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及产品合格率，实现生产线

产值最大化，从而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2)实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并进行控制，提升产品质量 



公司现厂区生箔机、表面处理机、分切机等铜箔设备分散布置，没有集中的

实时监控和自动控制系统，依靠人工进行检测和人为控制，难以控制产品质量稳

定性。 

项目实施 DCS 集散控制系统改造，集中实时监控各厂铜箔设备的运行情况，

并根据数据对生箔过程中的电流、电压、电解液流量温度、铜酸含量等自动控制，

提高厂区自动化生产水平，减少人工操作误差，有利于保障产品质量稳定性，提

高产品质量。 

(3)提高仓储智能化管理水平，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原产品仓储管理模式采用传统人工管理模式，由人工完成入库、拣选、

出库等操作流程，原有的存储设备及操作流程只能完成单一货源、多客户的服务

模式，存储容量和经营效率均已触及瓶颈，制约公司的发展。 

项目计划对厂区成品仓和综合仓传进行升级改造，配备高容量的仓储立体式

仓库替代传统货架，在原来仓库面积不变的前提下提升仓库存储容量；同时购置

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作业，在降低营运成本的基础上提升作业的效率与精

度，有效提升仓储管理水平、减少人工数量、降低营运成本。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电解铜

箔行业属于“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之“398电子元件及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之“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中，“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具体指：指用于电子元器件、组件及系统制备的专用电子功能材料、互联与

封装材料、工艺及辅助材料的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光电子材料、磁性材料、

锂电池材料、电子陶瓷材料、覆铜板及铜箔材料、电子化工材料等。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行业目录

及分类原则，电解铜箔行业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本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中“二十八、信息产业-22、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

件等电子产品用材料”，为鼓励类建设项目。 

本项目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中“电



子信息-12半导体材料、光电子材料、磁性材料、电子专用材料”，属于广东省

优先承接发展产业。本项目计划所选设备未列入工信部《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

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工产业[2010]第 122号)。 

(2)公司拥有丰富的产品线管理经验 

公司在电解铜箔产品线方面建立了完善的产品线管控体系，在各个工艺环节

积累了丰富的作业数据和管理经验，能够精准的把握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具有多年的产品线

管理经验，可为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提供技术支持。 

(3)公司拥有良好的产品技术与工艺技术积累 

自 2001 年设立以来，公司一直扎根于电解铜箔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专注

于锂电铜箔产品性能提升，公司研发人员为行业的资深人士，为国内较早涉入锂

电铜箔的专业人才，在生产实践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对锂电铜箔进行长期研发试验，

并不断优化工艺流程，逐步掌握了超薄和极薄电解铜箔的制造技术、添加剂技术、

阴极辊研磨技术、溶铜技术和清理铜粉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研发技术能力在行

业内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4)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公司在生产方面实行三检制度，即原材料进厂检验、生产过程检验、成品入

库检验；在生产流转过程中严格控制生产环境、采用多项检测措施控制产品质量，

同时设立了品管部门，专门负责产品的质量。 

公司严格按照地方、行业、国家、国际标准及企业自身质量控制制度组织生

产、提供产品。 

(5)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公司管理团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具有丰富的经验，且大多在电解铜箔及相

关行业从业多年，是一批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综合型管理团队。公司在发展过程

中，培养和引进了一批优秀的高性能锂电铜箔生产、研发专业人才，对电解铜箔

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有深刻的了解。公司拥有专业性强、知识结构丰富的技术人才

及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是本项目成功实施的基础。 

五、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条件变化，适时安排募投

项目的投资。 

六、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

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作为实施主体，未改变募投

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募投

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及地点并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七、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同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作

为实施主体，将本项目已购置的铜箔表面处理设备调配至江西嘉元使用。该事项

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

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内外部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

的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是公司

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根据

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内外部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

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是公司基

于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

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制度文

件的规定。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增加

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2日 


